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
许可人：                                                      
    法定代表人（公司单位方填写）：                                     
身份证号码：                                                  
    地址：                                                        
    电话：                                                        
    邮箱：                                                        
    被许可人：                                                      
    法定代表人（公司单位方填写）：                                 
身份证号码：                                                        
    地址：                                                       
    电话：                                                       
    邮箱：                                                       
许可人依法享有本合同附件一所列之作品的著作权，具体作品清单见附件一，现许可人将附件一清单所列作品的相应的著作财产权，授权许可给被许可人使用，具体内容如下：
一、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

许可人依法授权许可被许可人使用本合同附件一所列之作品，许可使用的版权种类范围包括以下几项权利：                                        ：
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其他使用权。
二、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权或者非专有使用权

许可人依法授权被许可人使用的权利是           （专有或非专有许可），且被许可人可再授权许可给中国移动手机动漫基地，根据本合同约定的内容，使用本合同附件一所列之作品。
三、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期间

许可人依法授权许可被许可人在全国范围内，对附件一所列之作品，根据本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使用。
许可使用的时间为：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四、付酬标准和办法

请自行约定。
五、违约责任

请自行约定。
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

本合同于     年     月     日在         地签订。
七、本合同法律名词解释
（一）著作财产权，是指著作权人自己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作品而获得物质利益的权利，也称作经济权利。该权利与作者人身可分离，可以转让。作者死亡后，其继承人可依法继承。
　　著作权人享有的财产权包括：
　　1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按照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进行施工、生产工业品，不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不属于著作权法中所称的复制权。
　　2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予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的权利。著作权人有权自己或许可他人向公众提供作品复制件，有权决定作品复制件的发行数量、方式和范围，还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向公众提供作品复制件。
　　3出租权。即以有偿方式许可他人临时使用影视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4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展览权的行使要受他人权利的制约。如展览他人享有肖像权的作品时，展览权人必须征得肖像权人的同意，方能行使展览权。
　　5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著作权人有权自己表演或许可他人表演其作品，还可声明该作品禁止表演。
　　6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等作品的权利。

7广播权。即以无线、有线方式或者通过扩音器等技术设备公开传播或转播作品的权利。

8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9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其载体主要是电影、电视、录像。摄制应是一次性的，若对他人已经制作好的影视作品进行拍摄，则不能算是摄制，而是翻拍。
　　10改编权。即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原作品的表现形式或用途，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改编权适用于文字作品、音乐作品、美术作品等。
　  11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它是国际著作权保护中的一项重要权利，多适用于文字作品和计算机软件。

12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通过信息网络（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网络领域），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13汇编权。即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汇集编排成一部新作品的权利。汇编权不适用于立体美术作品。
　  以上十三项权利为著作财产权中的使用权。
　  14  许可使用权。即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有权与他人通过签订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他人将作品中的全部或部分财产权在一定期间内加以使用并向其收取使用费的权利。

（二）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即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将作品中的全部或部分著作财产权，在一定期间内，许可给他人加以使用并向其收取使用费，所签订的合同。著作权许可使用，包括专有许可与非专有许可。
（三）专有使用权，指著作权人只授权某人使用其作品，从而该使用人取得对该作品的专有使用权，著作权人不得将该作品在授权使用期限内再授权第三人使用。非专有使用权，指在一定期限内著作权人授权某人使用作品后，还可以将该作品再授权第三人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人取得作品的使用权就属于非专有使用权。
八、本合同附件内容：
一、《许可使用作品目录》；
二、双方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签字一：
许可人 ：（公章）                           被许可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司授权给公司请使用以上签字一）
签字二：
许可人 ：（签字）                           被许可人：（公章）
身份证号：（加盖手印）                      法定代表人：（签字）
（个人授权给公司请使用以上签字二）
